
2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流程图











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





未通过审查，不予受理，告知原因





申请材料不全的，一次性告知补全





用地股受理，提出审查意见





审查内容：


1、建设项目选址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统规划，是否符合国家供地政策和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条件。2、建设项目用地规模是否符合有关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。3、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，补充耕地初步方案是否可行。4、征地补偿费用和矿山项目土地复垦资金的拟安排情况。5、属《土地管理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的，建设项目用地需修改土地利用总统规划的，规划的修改方案、规划修改对规划实施影响评估报告等是否符合法律、法规的规定





备注：流程图所指的“日”均为工作日





属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预审项目，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出具初审意见后报市国土资源局。





出具预审意见





分管局长、局长签批










